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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保育全球生物多樣性對於人類未來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對於生物多

樣性之研究及探討有其迫切性。我國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

生態之平衡，自民國78年制定頒布野生動物保育法，藉以保護野生動物之族群

量，免受瀕臨絕種危機之威脅，並於相關條文中，授權學術研究使用保育類野

生動物之例外規定，使其無須受刑罰之規範，促進學術研究與保育保護兩者並

進，期望能達成永續經營自然生物資源之目標。惟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針對保

育類野生動物之學術研究，已擬定一套嚴謹之作業流程，其事前申請和事後報

告繳交，皆須提繳予有關主管機關查核。究其原因，係為避免有學者假研究之

名而行濫捕之實，故要求有關主管機關負監督之責，立意甚為良善。然而，生

物學家從事學術研究時，於某些特定狀態下(如進行野外實地調查)，卻可能遭

遇到其他非預期之情事發生註1
，若該發生對研究有相當程度之重要性及不可多

得性，但卻因未事先於申請書上闡明，致使學者投鼠忌器，恐因觸法而造就學

術研究者卻步。法令限制學術研究之發展，不僅可能造成研究成果之遺憾，亦

違背授權學術研究之目的，實非法令規範之本旨。

為了解決上述之爭議，本文擬先闡明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及修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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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主要內容，並就學術研究之相關申請流程提出說明，再就法規於實際情況

適用上所產生之爭議進行探討。

二、野生動物保育法

(一)立法及修法背景

我國關於野生動物之法律最早見於民國21年制定之狩獵法。狩獵法對於

野生動物採取禁獵、限獵等規定，使某些野生動物免於遭受滅絕之威脅，提供

人類能永續狩獵註2
，間接產生保育野生動物之效果。民國61年制定「國家公園

法」，將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之野生動植物劃入國家公園保護之特有資產註3
；

民國71年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珍貴稀有

動植物，稱為「自然文化景觀」，作為文化資產予以保存註4
。至此，野生動物

已由原先人類狩獵所支配之無主物觀念，成為國家或全民所共有的珍貴資產，

應受法律嚴格保護。然此時所謂之保護，均係基於特定目的而保護野生動物，

並非基於自然生態之所需而為之註5
，缺乏生態系整體保育概念，其零散分見於

各項法律之保護野生動物之規定，仍無法完全且有效地保護野生動物。

民國73年4月，在「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的推動之下，由相關學

者專家開始草擬專法註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提出野生動物保

育法草案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文45條，於民國78年6月23日由總統

公布實施。惟施行以後，國內尚有許多實際情況無法由野生動物保育法規範

之，如民眾任意放養或棄養保育類野生動物，持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而不

依規定辦理登記，均無刑罰處罰規定，受到國際間輿論譴責，無法達到國際保

育趨勢之水準。在受到華盛頓公約通過制裁臺灣案及美國培利修正案貿易制裁

之壓力影響下，我國遂開始大幅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並於民國83年10月29日

總統公布修正全文57條。此次修法在立法政策方面採行了高標準要求，不僅加

強了多方面之管制，亦加重了罰責。其後因應國內民情及時代潮流之需求，於

民國91年、93年、95年、96年註7
陸續修正及增訂若干條文，最新一次修法為民

國98年7月8日總統公布修正第35、40條條文。

(二)規範客體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目的，已於第1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保育野生動

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所謂「野生動物」，係指一般

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

及其他種類之動物註8
。所謂「保育」，係指基於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

原則，對於野生動物所為保護、復育、管理之行為註9。另依同法第4條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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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野生動物可區分保育類與一般類，前者係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

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後者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區分之目的，在於對不同

族群量之野生動物提供不同程度之保護。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

危機之野生動物，屬於「瀕臨絕種野生動物註10
」；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

生動物，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註11
」；此外，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

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屬於「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註12
」。至於何種野

生動物物種應列入保育類之範疇，則依第4條第2項及第5條之規定，係由中央主

管機關農委會所設立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依上述保育程度參考標準評

1. 未經申請核可捕捉保育類野生動物是違法的行為，圖為台灣山羌。(鄭錫奇　攝 )
2. 野生動物不應被濫捕、圈養、利用。(鄭錫奇　攝 )
3. 水獺因人類濫捕利用及棲息地破壞之故，在台灣本島已數十年未再發現，屬於瀕臨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鄭錫奇　攝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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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分類後，再經農委會指定公告並製作名錄。故何種野生動物物種屬於保育類

野生動物，須以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公告之名錄為準。

(三)野生動物保育名錄

對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規定及其所產生之法律效果，於該法第五章設

有罰則註13
規定。但對於規範之客體(保育類野生動物)，並無明文具體規定，此

為空白構成要件之禁止內容，需由法律明文授權於行政機關指定公告之名錄予

以補充註14
，使犯罪之構成要件明確及完整，才能使可罰性範圍得以確定註15

。

依據農委會於民國98年3月4日所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保育類野生

動物可分為國內物種及國外物種。前者係指國內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

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後者則為華盛頓公約附錄一之全部物種及部分附錄二之物

種註16
。由此可知，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規範客體，並非僅限於國內物種。只

要是列入野生動物保育名錄當中，不論其是否原產於本土，在我國野生動物保

育法規範體系下，均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註17
，適用國內野生動物保育法中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相關規定。

三、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之例外規定

(一)授權學術研究

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因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有因各

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有因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故

應給予較嚴格之保育保護，以防其絕種於世。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6條第1項

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騷擾、虐待、

獵捕、宰殺、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輸出或飼養、繁殖。」而對於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產製品，同條第2項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除本

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輸出或加

工。」由此可知，我國原則上禁止一切干擾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不

論是活體或產製品，皆列為禁止項目中。然本法之立法意旨，乃為維護物種多

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而非單純禁止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故立法者

在制定條文時設有但書規定「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而此例外規

定，除了指利用野生動物之經濟價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學術上研究之價值。

因此立法者於第18條註18
明文規定，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者，不受禁止規定之限制。目的係為了藉由學術研究，使我們更了解野生

動物之神秘面紗，對其生態、演化等具有更深入之了解，方能達成物種永續利

用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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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申請流程

依前所述，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為學術上之研究，須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始得為之。此處所指「中央主管機關」目前係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註19
。故

對保育類野生動物為學術上之研究，須經農委會同意後始可進行。農委會之准

駁，係根據申請者所提供相關申請資料，作為許可與否之標準註20
。簡言之，針

對保育類野生動物而為學術研究之申請，須先檢具申請資料(如申請人基本資

料、研究目的、須利用物種數量等)依本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當地方主

管機關接受申請後會將相關申請資料送交中央主管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核准之裁定；中央主管機關裁定申請許可後，應副知地方主管機關。通過許可

後即可對該保育類野生動物進行學術研究，並於研究完成後一年內，將該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後續處理及利用成果，作成書面資料送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四、刑罰規範與學術研究之衝突

所謂法益，係指法律上之利益，只有侵害法益才構成犯罪，國家僅應也僅

能就侵害法益之行為施加刑罰註21
。惟並非任何法益均須以刑罰為手段加以保

護，須於其他手段未能充分保護該法益時，始能藉由刑罰之方式保護法益註22
。

易言之，用其他手段干預仍無法達成利益保護之目的時，始有刑罰干預之空

間；倘若能用其他非刑罰之方式干預，即能達到利益保護之目的，則無容許使

用刑罰制裁之餘地註23
。

由於生態環境之破壞，將足以導致人類生命、健康或財產之危險或實害。

舉例而言，砍伐熱帶雨林，不僅使野生動物棲息地遭受破壞，生物多樣性喪

失，無法藉由基因研究研發出更多治癒人類疾病之藥物；更因缺乏雨林吸收二

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及極端氣候變遷產生，其所造成的天災不僅危害人類生

命，財產損失更是難以估計。故國家發動刑罰權保護環境法益，亦屬間接保護

個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法益註24
。國家除了須保障當前人之生命、身體健康、

財產免於受侵害，更須確保人類之永續發展註25
。而保育類野生動物係生態環境

之一部分，故使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減少之行為係侵害環境法益之行為，

應以刑罰為手段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免受人類行為之侵害註26
。因此，我國野生

動物保育法為達此目的，於罰則章中針對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違法行為人，

設有自由刑及財產刑之規範，究其原因，係因國際制裁、利益團體或環保團體

之壓力下，而訂立高規格之物種保育法，期望以刑罰強大之威嚇作用，嚇阻干

擾野生動物之行為，改善並加強社會大眾保育觀念。

然為了不妨礙學術研究之發展，於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禁止規定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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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明文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之例外規定。基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稀少性，期望其

能在人為干擾因素減少之情況下，增加族群量，故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學術

研究，擬訂一套嚴謹之申請作業流程，實為在保育物種和學術研究之下，兩全

其美之法。立法者之美意，筆者等深表贊同。然而就現實執行層面而言，學者

於進行研究時，將可能因遵照法律規定，而處處掣肘，反造成學術研究上之卻

步。茲略述如下：

1. 目前並無保育類蛾類，並不表示蛾類尚未面臨生存危機。(施禮正　攝 )
2. 二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條紋球背象鼻蟲。(楊育昌　攝 )
3.一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金絲蛇。(陳元龍　攝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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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研究計畫的成形，預先進行前

測步驟是不可避免的。唯有進行前

測，方可確定此計畫是否可行。然

而對於保育類動物之研究，如果要

進行前測，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

構成騷擾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因無事先申請，故有觸法之虞。然若要

求其先申請，此前測僅為探測研究計畫之可行性，是否可做研究尚是未知

之數，然因現行法律規定，申請完後，須繳交該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後續處

理及利用成果，作成書面資料送各級主管機關備查。若研究計畫可行，固

無疑義；若經由前測確定研究計畫無法進行，此時即無法做成書面資料，

無法送交各級主管機關備查。若為完全保育野生動物，而要求其不進行前

測，則又無法確立研究之可行性，阻礙了學術研究之發展，違背授權學術

研究之目的。兩者互相矛盾，實有討論之空間。

(二)於申請研究保育類野生動物時，按規定須載明利用物種之數量。但其研究

之數量卻無法仔細估算，可能是幾千甚至是幾萬隻個體，硬性要求載明確

定的數量，恐有執行上之困難。

(三)研究中須獵捕動物進行研究者，於保育類野生動物而言，因已先經主管機

1.研究人員在野外調查捕獲非申請核可之目標物
種，應立即釋放。(鄭錫奇　攝 )

2.不當干擾，造成洞內蝙蝠群飛。(鄭錫奇　攝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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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同意，故可視為獲得許可設置網具、陷阱等，無違背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19條註27
之規定。然天地萬物無窮無盡，以人類當前智慧並無法強加限

制萬物運行之法則，故若於陷阱設置過程中，無意間捕獲他種保育類野生

動物，此時因未經申請而無主管機關之許可，恐須負違法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之刑罰。學者雖無獵捕他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意，但其並無法百分之

百控制其陷阱所獵捕之動物為何，雖可謂無心，卻又非完全不可預見，若

由法官判定違法，豈非冤枉。

(四)有些研究必須以人工方式飼養野生動物，然而若該等動物於人為狀態下繁

殖，一些小型動物因演化因素，繁殖數量甚為驚人。這些繁殖出來的物

種，若將其野放，可能危害到當地生態，且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2條規定野

生動物經飼養者，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釋放。若不將其野放而繼續

行人工飼養，可能因數量太大，而無適合之環境和充足之食物提供其生

存，反造成其死亡。如此物種為保育類野生動物，更有觸法之虞。是否應

將其野放，實為生態與研究之兩難。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自民國78年施行以來，無論在法規內容或實際執行

方面，都面臨一些問題。且因世界貿易之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活動日趨頻

繁，保育問題儼然非僅為國內問題，而是世界性的議題。政治、外交和國際保

育團體的介入，動輒以貿易制裁手段迫使我國加強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管

制，更增添其複雜性。我國對於野生動物之管理，不論係對業者販賣行為或對

學者研究行為，皆有其限制，且對學術研究保育類野生動物皆設例外許可之規

定。然實際執行層面上，卻可能造成守法之學者於研究上處處掣肘，反觀一些

具投機心態或只以利益為考量而枉顧可能造成生態浩劫之業者，其利用非法方

式走私、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更利用部分執法單位人員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

物種之認知仍有不足及民眾喜愛珍奇稀少動物之心理，鑽法律漏洞獲取巨額利

益，且於事後撇清任何責任，在無直接證據證明其違法事由之情況下，逃過一

次又一次的法律制裁，使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反造成「苦了學者，鬆了業者」

之不公平情形。種種爭議皆顯示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仍有待政令之宣導和法制

之調整。為了突破現狀，達到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目的，爰建議如下，作為

本文之結論：

(一)應配合華盛頓公約附錄內容修正「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保育類野生

動物名錄」乃野生動物保育法據以管理保育類野生動物之依據，亦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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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之刑法補充規範。對於物種之調查必須詳盡，始能確定其是否在

生態系中具關鍵地位之種類，不可僅依據物種在市場上熱門程度或物種外

觀美麗程度為判斷標準，導致許多物種其實族群量並不稀少，甚至屬於常

見種類，而許多重要稀少之物種反而未加以保護，以致遭受大量捕捉之威

脅。因此，列入名錄中之物種需合理且明確，以符合刑罰之規範目的及威

嚇功能。我國農委會雖已於民國98年3月4日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公告

修正「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並自民國98年4月1日生效，針對舊有名錄

中之保育物種進行增減或降級之修正，然對於華盛頓公約附錄二之部分物

種仍未予以列入，故若將所有華盛頓公約附錄一及附錄二之物種全數予以

列入，將可避免適用上之爭議與矛盾，亦可配合國際保育趨勢、國內社會

情狀和執法成效等定期予以調整，以符合實際需求。

(二)學者從事保育類野生動物研究時，應遵循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之相關

條文規定，繳交研究前之申請書和研究完成後之報告書，主管機關除了應

依申請書之內容審慎評估是否給予許可，亦應就研究完成後該保育類野生

動物後續處理及利用成果之實際情況是否與報告書相符，進行嚴謹之核

查。若有下述事由，主管機關則可就通盤情狀為考量，惟仍應負監督之

責，以防有學者假研究之名行濫捕之實。

1.因前測僅為探測研究計畫之可行性，是否可做研究尚是未知之數，故可

否允許學者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進行研究計畫之前測，主管機關應審慎

評估。

2.對於數量無法仔細估算為一明確數字的物種，其研究所需之數量若以估

算之族群量作為計算基準是否可行，則有討論空間。至於所申請的數量

是否合理，則交由主管機關裁量。

3.對於以學術研究為目的，於自然環境中無意造成干擾他種保育類野生動

物之行為，亦應本於學術研究之精神且無刑法上非價之意涵，而採取不

予處罰之態度。因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於第5章所設的罰則規定，目的係

為嚇阻不法業者任意盜獵、捕殺、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和改善國人飼養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使用其產製品之風氣，而非針對學者進行保育類野生

動物之研究所設之限制。惟此並非學者之豁免條款，以防有學者假研究

之名而行濫捕之實。

近年來，由於經濟成長及人口膨脹，各國競相開發自然資源，造成生態浩

劫，人類所居住之環境亦因此而日趨惡劣。因此，如何保護生態資源，維護自

然界生態平衡，實為世界各國關注之焦點。我國自然保育工作自民國78年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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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進行野外實地調查時，發現此為他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棲息地或設置
陷阱無意間捕獲他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此雖非學者原先之研究方向，卻

可能與其研究物種具有密切關聯性，對其研究有相當程度上之重要性。

2.柯澤東，野生動物之保育與立法，環境法論，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3.國家公園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5款。
5.朱柏松，整建現有法律體系，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法學叢刊。
6.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最早由任教於臺灣大學法律系及法律研究所之朱副
教授柏松所草擬。

7.民國91年4月24日總統公布修正第2條條文；民國93年2月4日總統公布
修正第21、22條條文，並增訂第21-1、51-1條條文；民國95年5月30日
總統公布修正第40、41、57條條文；民國96年7月11日總統公布修正第
21、24、25、51條條文。

 8.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1項第1款。
 9.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8款。
10.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3款。
11.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4款。
12.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5款。
13.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至第54條。
1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2項及第5條。
15.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臺大法學院圖書部。
16 .其全名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 t 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
稱CITES」，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故此公約又稱華盛頓公約。
華盛頓公約將國際野生動植物種依其瀕臨絕種之存亡危機程度，分作

三級保育名錄，編於附錄一、附錄二及附錄三，行不同程度之貿易管

制。

17.謝芙美，保育類野生動物管理法律問題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

18.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

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註：

野生動物保育法，歷經多年已略具成效，國人普遍具有保育共識及觀念，從以

犀牛角為藥之消費市場逐漸萎縮可見一斑。基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為當前之世界

潮流，加速學術研究野生動物之腳步，達成永續經營自然生物資源之目標，方

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宗旨。


